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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终本出清”？
所谓“终本”，是指对确无财产可供执行

的案件，法院将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
处理，但“终本”并非“一案终了”，而是暂时的
程序性的中止。

所谓“出清”，是指案件“终本”后发现被
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人民法院对案件再
次启动执行程序，直至案件执行完毕或达成
执行和解，退出“终本”程序。

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
院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张军年初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关于
执行工作的专题讲话精神，以问题为导向，积
极推动“终本回访”“一案一悬赏”“执行110”
三项执行机制有效衔接，打开“终本出清”之
门，做实做好做优执行工作，朝着切实解决执
行难的目标不断迈进。

“终本回访”开启出清之门
“终本回访”是康巴什区法院深化“终本

清仓”专项行动开篇之作。一方面针对执行
“终本案件”管理问题，执行指挥中心成立“两
终”案件管理组，建立“终本”案件管理台账，
研发上线“两终案件集约管理平台”，实现对

“终本”案件专人负责、智能监管、动态管理，
统一对“终本”案件被执行人行踪和财产线索
进行登记、分派、核查、反馈。另一方面针对

“终本”案件“久睡不醒”问题，执行立案大厅
设立“两终”案件接待窗口，逐案回访“终本”
案件申请执行人，既了解当前案件履行情况，
又再次告知申请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权利
义务”。

2024年以来，该院共回访“终本”案件当
事人 262 人，其中核查当事人主动履行完毕
或达成和解案件47件。

“一案一悬赏”开启诚信之门
为有效打击逃避执行、规避执行等拒不

执行行为，康巴什区法院积极推动“一案一悬
赏”工作。一方面针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
藏匿名下财产案件，在执行立案阶段、执行办
案阶段、执行结案阶段全过程主动告知释明

“一案一悬赏”程序，积极鼓励申请执行人向
法院申请发布悬赏公告，立案大厅设立悬赏
接待窗口，构建“线上可申请+线下能办理”
的服务模式。另一方面按照“一案一发布”原
则，线上通过微信、抖音等官方自媒体平台公
开发布悬赏信息，线下在法院公告大屏、街道

或社区公示栏循环播放悬赏信息，充分发动
社会力量参与查找被执行人行踪及财产线
索，并通过社会舆论压力和曝光震慑效应，迫
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相关义务，促进形成诚
实信用、依法履约的良好风尚。

2024年以来，该院申请“一案一悬赏”120
人，发布执行悬赏公告45期，涉及案件数175件，
其中提供悬赏线索75件，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
务10件，执行和解30件，执行完毕15件，执行到
位案款850余万元。同比上年，拘传、拘留被执
行人的成功率提升了15个百分点，惩戒和激励
双向发力有力地促进了被执行人诚信履行。

“执行110”开启攻坚之门
为全面提升“查人找物”实效，打通执行

攻坚“最后一公里”，围绕“实时受理、快速反
应、高效行动、精准打击”等核心要素，康巴什
区法院建立了“有警必接、接警必出、出警必
果”的“执行110”工作机制。一方面构筑科学
规范运转高效的备勤体系，先后制定出台《康
巴什区人民法院“执行 110”工作实施方案》

《康巴什区法院“执行110”工作规则》，“执行
110”采取3*（1+N+1）工作模式，分别成立接
警组、指挥组、执勤组，各组由1名执行法官+

3名书记员+1名法警组成，实行警务化管理，
全天候轮班备勤，随时服从执行指挥中心调
度，确保全天任何时段接警后30分钟内作出
响应，实现对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的及时有效
控制。另一方面全天候快速精准打击逃避执
行行为，“执行 110”依托执行指挥中心建立
24小时全天值班机制，以“固话+手机”方式
24 小时接收线索举报，上线应用“执行 110”
接听系统，随时接收法律咨询、线索提供、悬
赏举报等信息，依法及时采取拘传、拘留等强
制执行措施，切实把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变成“真金白银”。

截至目前，该院共接听“执行 110”专线
电话260余次，拘传被执行人110余人次、拘
留45人，结案75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下一步，康巴什人民法院将坚持以“暖
城执行”工作品牌创建为抓手，依托“康法执
行110”常态化建设，用好用实“终本出清”三
把“金钥匙”，全力在“查人找物”这一重点难
点问题上出实招、见成效，以“头拱地”的决心
和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执行工作高质量发
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打开“终本出清”之门的三把“金钥匙”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院做实做好做优执行工作

本报通讯员●张倩

党建引领聚合力
共建共治促发展

阿勒腾席热讯 为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凝聚政法单位党建
工作合力，近日，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
检察院牵头主办全旗政法系统党建联盟“党
建引领聚合力 共建共治促发展”主题党日活
动，旗政法系统党建联盟各成员单位负责人
及30余名党员干部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伊金霍
洛旗检察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教
育展区、党建融合业务宣教培训阵地、数字法
律监督中心、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中心、检
察文化暨院史展区等阵地，详细了解该院

“1392”党建工作法及“党建+9”工作品牌矩阵
建设经验。现场观看了该院自主创作拍摄的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主题微电影《破局》，并
开展党建融合业务培训，通过党建引领激发
政法各单位形成互联互通、互惠互鉴的内生
动力。

（崔婷）

多措并举善作为
案结事了促和谐

树林召讯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人民检察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立足办案实际，牢固树立法、理、情相融合的
理念，在办理刑事犯罪轻罪案件过程中，积极
化解案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提升
办案质效，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该院积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
监督员、听证员及侦查人员、当事人等参与公
开听证，通过讲清法理、说透情理，让各方人
员充分表达自己意见，以公开促公正，有效化
解矛盾纠纷。依托已设立的检调对接办公
室，组织多名检察官、检察官助理、公安机关
办案人员、人民调解员（由专业律师担任）开
展联合调解、释法说理工作，并邀请当事人所
在村社干部、当事人亲属共同加入调解。

同时，该院对符合条件的案件积极适用
赔偿保证金提存、司法救助等制度。截至目
前，该院已对4起案件适用赔偿保证金提存制
度，对70余名刑事被害人进行了司法救助。

（高乐）

丰镇讯 为深入开展最高检“检护民
生”专项行动，推动最高检“十一号检察
建议”落地落实，增强养老机构安全意识
及责任意识，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近日，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人民检察院联

合 市 民 政 局 深 入 养 老 机 构 进 行 专 项 巡
查。

工作人员先后来到丰镇市康养中心
和夕阳红托老院，重点对各养老机构设
立许可、入住老人健康档案、护理人员资

质、环境卫生、消防设施配置、服务项目
收费公示等方面进行了检查。同时，检
察人员向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

“十一号检察建议”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强调养老机构安全运营的重要性，并就

如何有效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监管、如何
做好工作人员筛查招录以及如何正确处
理老人间矛盾纠纷等问题，与养老机构
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沟通。

（宣艳）

落实“十一号检察建议” 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在法治的天空下，正义的阳光温暖着每一
个角落。司法救助工作犹如一道道曙光倾洒
而下，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送去法治的温暖与
力量。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
厚厚的卷宗里，有着许多散发着司法救助之光
的故事。

2024年1月14日对于年幼的小冉（化名）
而言，是一个噩梦般的日子。事实上，自从
2023年12月10日妈妈的“男友”搬进家里之
后，这样的“噩梦”便开始像阴云一般笼罩在自
己的身上。小冉的父亲外出打工，自己和母亲
一起生活，可一个“网友”叔叔的出现，打破了
家里的宁静。

吴某与小冉的母亲李某共同生活以后，年
仅3岁的小冉便开始遭受吴某频繁的无端殴
打。重拳、拖鞋、扫帚无情地落在小冉的身上，
小冉时常伤痕累累。然而更令人绝望的是，小
冉的母亲不但没有制止暴行，反而也加入了殴
打的一方。

终于，2024年1月14日，小冉在经历了拳
打脚踢、头部撞击、脖子被掐直至倒下抽搐后，
发现事情不妙的吴某和李某将小冉送到了医

院。就诊期间，李某谎称小冉是自己跌倒后受
伤。接诊医生经检查发现其伤情成因与李某
二人所述矛盾，且在小冉身上发现了许多陈旧
性外伤痕迹，便向公安机关报案。

李、吴二人被抓获归案，但可怜的小冉依
然情况危险。小冉的父亲接到通知后，将人体
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的她送至锡林郭勒盟中
心医院、北京市儿童医院治疗。期间，医院曾
数次下达病危通知书。

经过数天抢救和多次手术，小冉终于脱离
了危险，急需转入康复医院治疗，但因其家庭
贫困加上两名犯罪嫌疑人没有赔偿能力，12万
余元的住院费用无处筹措，下一步的康复治疗
更无法开展。

案发后，锡林浩特市公安局根据《锡林浩
特市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工
作衔接机制的实施意见》将救助线索移送锡林
浩特市人民检察院，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综
合业务部指派专人于2024年1月16日与第二
检察部联合在刑事拘留阶段提前介入、及时展
开救助调查工作，先后多次赴锡林郭勒盟中心
医院、北京市儿童医院看望小冉。

为更好保障小冉的合法权益，助力其解决
急需的医疗及抢救费用，锡林浩特市检察院将
其情况多次向上级检察机关、锡林浩特市政法
委进行请示、汇报。最终，锡林浩特市检察院与
锡林郭勒盟检察分院、锡林浩特市委政法委采
取上下一体的联合救助方式共同救助，共计发
放救助金11万元，解决了其急需的治疗费用。

“案件办结后，承办检察人员定期对被救
助人进行跟踪回访，了解其健康恢复情况，详
细介绍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及申请流程，助力
其申请社会救济。此外，还安排了具有心理咨
询师资质的检察人员对被救助人及其监护人
进行了全方位的情绪与心理疏导，帮助其早日
走出阴霾，迎接新的生活。”锡林浩特市检察院
检委会专职委员牟卫利在采访中介绍道。

据介绍，为进一步加大对困难特殊群体的
司法救助力度，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国
家司法救助职能，协调公安、法院、妇联、民政
等部门构建线索移送机制，由曾经的被动救助
转变为主动履职。该机制建立以来，共收到来
自锡林浩特市公安局、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移
送的国家司法救助线索6条，均已成案。

以法之名点燃司法救助之“火”
本报记者●王雅妮

发放救助金发放救助金。。


